
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监管的若干思考

李思东

（临沂市环保局，山东　临沂　２７６０００）

摘　要：从日常监管、运营服务、设备性能等方面分析了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市场现状，针对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

设备厂商、污染源企业、环保部门的角度提出了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监管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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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市场现状
１．１　污染源自动监测工作概况

环保大数据是环保工作的大势所趋，而污染源

自动监测工作，则是环保大数据的底层基石，它不

仅是环保执法和环保决策的依据，更是评价环境治

理工作的依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动监测把环保工作者

从沉重的人工监测中解脱出来，是污染源监测的发

展方向和必然趋势。

自２００８年山东省成立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以
来，山东省的环境自动监控工作得到了飞速的发

展，环境自动监测系统主要分为 ３个部分，分别是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和污染

源自动监测系统，实现了对城市空气质量、重点河

流水质质量和重点污染源的全天候监控，为总量减

排、环境执法、环保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持续深入，个别排

污企业站点出现了数据弄虚作假的现象，而关系到

整个大数据体系的自动监测设备市场也混乱不堪，

如何让环保大数据真实可信，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１．２　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市场概况
作为环境自动监测工作的载体，自动监测设备

市场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国内国外的设备纷纷进

入市场，为中国自动监测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乱象，特别是污染源

自动监测设备市场。

在山东省，大部分地区自动监测系统均有多个

品牌构成，只有极少数地市初步统一了监测设备品

牌。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种设备品牌达７０多个，
个别地级市设备品牌就有二三十个之多，事实上成

为了国内外品牌的试验场。

品牌众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争，给

自动监测设备的选型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也正

由于品牌众多，良莠不齐，不仅给管理带来困难，运

营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自动监测工作的

有序开展，降低了环境自动监测系统的准确率和运

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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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主要问题分析
２．１　设备参数设计有造假空间

根据文献［１］，目前大多数自动监测设备都是
由分析仪、工控机、数采仪３部分构成，设备校正过
程可以由分析仪、工控机来完成，其中在工控机上

操作更为简单，给维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

是同样由于操作简单，各种参数极易被修改，无论

是斜率还是截距的改变都将影响自动监测数据的

真实性，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光电信号的转化过程

也容易造成数据的失真
［１］
。

２．２　部分设备选型过程缺乏有效监管和指导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只要是具有“两证”（“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或生产许可

证”和“国家环保部污染源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适用性检测报告”）的设备均可进入市场，但

是由于各种设备所用原理不同，导致所适用的污染

源种类也不同。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大部分

企业都只选择经济实惠的品牌，盲目上设备，完全

不考虑实际排污情况。以废水 ＣＯＤＣｒ的监测为例，
目前市场上存在着 ＣＯＤ重铬酸钾法、ＵＶ转换
ＣＯＤ法两种设备，ＣＯＤ重铬酸钾法适用于大多数
废水的 ＣＯＤ监测，但是对于高氯废水会影响其准
确性，而 ＵＶ转换 ＣＯＤ法处理高氯废水时性能较
好，实时性好，但是不易校准，且对水质色度、浊度

要求很高，不适合于间歇性排水的监测
［２］
。

２．３　设备的稳定性和售后服务之间存在矛盾
目前，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ＣＥＭＳ，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对于主要污染物
ＳＯ２主要采用紫外差分吸收法和非分散红外法，电
导法、火焰光度法、定电位电解法由于传感器寿命

等问题在 ＣＥＭＳ上应用不是很广。
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分析仪厂家基本具备生产

分析仪核心部件的条件，国产分析仪和进口分析仪

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漂移、线性度、温度影响、水分

干扰这几个指标上
［１，３］
。由于污染源点位的实际

情况不同，相同设备的运行维护周期也不同，普通

点位一般需要一个月校准一次，对于烟尘等污染物

浓度高的点位，需要一个星期校准一次，并且分析

仪寿命受污染物浓度影响严重
［４］
。

部分全部依靠自身力量自主设计生产的国内

品牌设备，虽然存在稳定性较差、维护周期较短、分

析仪和过滤器等核心部件性能一般、全程过热容易

烫伤维护人员等缺点，但优势在于售后服务较好，

日常维修方便，易损耗部件能够及时更换。而进口

设备，在后期维护难度会增大，特别是在“两证”到

期之后，经常出现发一个配件需要数月的情况，在

没有原装配件的情况下，运营单位只能暂用其他厂

商的零配件，部分点位甚至出现工控机和数采仪分

属两家厂商的情况。

２．４　设备更新换代难度大
随着各厂商技术条件的进步和工作经验的增

加，部分技术问题也逐步得到了解决，特别是国产

设备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之后，稳定性取得了较大

的提高，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先进的设备并不能被

及时地采用和更换，造成这个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资金问题。大部分设备的更新周期是 ５～６
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设备，目前正在使用的大

部分设备在技术上已经落后于市场上的先进设备，

在经历了长期的运行之后，设备稳定性也会降低，

出现老化带来的各种问题，面临着淘汰和更新，但

是企业宁愿花一些小钱更换部件来维持设备的继

续运行，问题设备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更新。

３　解决污染源自动监测问题的途径
３．１　纠正设备设计思路，压缩造假空间

针对工控机和数采仪上参数修改简单，易弄虚

作假的问题，应该在监测设备的设计阶段就取消工

控机参数修改功能，更换可以实时追踪分析仪参数

的数采仪，建立“动态管控系统”，对自动监测设备

运行状态、工作参数和监测数据进行“三同时”监

控。目前，山东省动态管控系统已经在济南等市排

污企业进行了初步试点。

３．２　完善设备厂商评价管理和设备准入机制
自动监测设备是自动监控工作的基础，其正常

运行是环保自动监测数据真实可靠的保证，目前只

要是具有“两证”的设备，原则上都可以进入市场，

但是通过长时间的运行维护，很多厂商的设备存在

配件到货不及时、技术支持不到位等售后问题，严

重影响了自动监测数据的质量，因此当下自动监测

设备市场的运营监管亟待规范相关规章，建立健全

设备厂商评价管理机制和设备准入制度。相关发

证机关不仅应该对设备严格要求，更应该建立不合

格设备黑名单制度。

３．３　监管贯穿设备选型、安装、使用、更新全过程
根据《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规

定，“自动监控设施，是指在污染源现场安装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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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监控、监测污染排放的设备、流量（速）计、污染

治理设施运行记录仪和数据采集传输设备、仪表，

是污染防治设施的组成部分。”所以要严格按照环

保“三同时”的原则，对其进行全程监督，要尽量将

不符合有关规定和企业生产实际情况的自动监测

设备的问题解决在企业投产之前，对于已安装不能

真实反映企业排污情况的自动监测设备的企业，要

采取环保限批和取消环保补贴等措施，杜绝设备安

装后才发现选型不合适的现象。

３．４　明确企业责任，完善设备更新更换制度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目前污染源自动监测

设备都是由企业投资购买，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单

纯依靠企业提高觉悟，主动更新设备困难较大，所

以必须要建立自动监测设备淘汰制度，明确设备淘

汰机制和奖惩政策，从制度上明确企业责任，细化

设备更新流程，才能减少设备带病运行的情况。

３．５　提升污染源自动监测工作的地位
《国家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

审核办法》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

设备监督考核规程》等文件规定，“国控企业污染

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是指环保部门对国控

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定期进行监督考核，确定

其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有效的国控

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是国控企业计算主要污

染物排放数量和确定达标排放的依据，是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总量考核、监督执法、排污申报核定等工

作的基础……”明确了环保部门对国控企业污染

源自动监测设备进行考核的权利和自动监测数据

的地位
［５－６］

。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广泛服务于环

境影响评价、行政执法、总量减排、应急处置等各项

工作，要做好污染源自动监测工作离不开相关部门

的支持。目前，在山东省范围内只有省厅及个别地

市建设有独立、有编制的环境信息监控中心，因此

在现实工作中，环境信息监控中心需要监测部门和

监察部门的大力配合，理顺工作流程，加强环境自

动监测工作的投入，明确环境监控中心的管理职

责，做好技术支持，环境监测站提供质量保证，环境

监察部门落实数据应用，对有数据造假情况的企业

和运营单位进行严厉的处罚。

４　结语
随着新环保法的出台，重点排污企业、防治污

染设施维护运营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法律责任得到了进一步

明确，其中在第十七条中规定：“监测机构应当使

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监测设备，遵守监测规范。监测

机构及其负责人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

责”；第四十二条：“……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保证监

测设备正常运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严禁通

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

违法排放污染物”；第六十五条：“环境影响评价机

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

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

弄虚作假，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

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外，还应当与造

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

任。”但是目前基层工作的进展还没有跟上国家政

策的步伐，自动监测数据用于违法处罚、总量核查

等决策的具体操作程序仍需细化，污染源自动监测

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７－８］

。

如果说污染源监测工作是做好环保工作的眼

睛，那么自动监测设备就是环保工作的“望远镜”，

是政府的环保决策运筹帷幄的必要手段。虽然目

前这架望远镜分辨率不高，甚至镜头上还有些许灰

尘，但是只要环保工作者从技术和监管上双管齐

下，污染源自动监测工作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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